
 

POPRC-6/7：支持缔约方切实参与委员会工作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审查委员会， 

忆及 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缔约方大会在其第四次会

议上要求《公约》秘书处继续展开工作支持和加强发展中国家缔约方以及经济

转型国家缔约方的能力，以全面参与委员会工作， 

注意到 已实施以下活动： 

(a) 出版袖珍指南，即以联合国六种官方语文撰写的简明版手册，介绍

如何切实参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审查委员会的工作； 

(b) 与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

序的鹿特丹公约秘书处合作，分别于 2009 年 11 月和 2010 年 6 月在开罗和墨西

哥城组织两次区域研讨会，以召集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审查委员会以及化学品审

查委员会的成员， 

1. 邀请 斯德哥尔摩公约秘书处根据资源的可得性，继续展开活动以

支持缔约方切实参与委员会工作，包括： 

(a) 提升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和经济转型国家缔约方确定和建立有关候选

和潜在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国家级知识库的能力； 

(b) 与相关缔约方合作，支持将化学品列入《公约》的提议，例如包括

协助制定提案和评估数据； 

(c) 开发工具以评价采取的活动所带来的影响，以支持缔约方切实参与

委员会的工作，例如编写调查问卷； 

 (d) 组织开展区域和国家研讨会，以改善科技资料的获取途径，包括开

设带有实际案例研究的课程，允许和鼓励复制； 

2. 鼓励 往届和现任委员会成员散发与委员会工作相关的资料，并在

国家和次区域两级通过区域中心、区域网络或在相关研讨会上汇报等方式分享

其专业知识； 

3.  邀请 秘书处推进为危险化学品和废物负起责任联合国运动，以提

高包括公众和年轻人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方对可能被确定为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的化学品的认识； 

4. 要求 秘书处散发与替代品和代用品相关的指导文件； 

5. 邀请 有能力的缔约方和观察员推动委员会的工作，并为实施活动提

供财政支助，以支持缔约方切实参与相关工作。 

________________ 


